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38次委員會議紀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7.10.06
一、本會第1337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客委會陳報「『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設置』（98至100年度）」及「『臺灣客家文化中心─苗栗園區』（98至100年度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國家級客家文化園區之設置，可以帶動客家文化的研究、保存與推廣，促進客家文化事業的健全發展，提升客家文化的能見度與認同感，有其必要，本案同意辦理。
(二) 兩園區基地開發相關配套措施，請客家委員會積極與園區所在地屏東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協調辦理，俾利計畫順利推動。
(三) 為有效掌握園區興建計畫工程進度與品質，俾於民國100年如期如質完工、營運，客家委員會應建立嚴謹的控管機制並設置查核點，據以在發包、施工及後續營運管理維護等過程，檢視辦理成果。對於所提出之衡量指標及分年評估，應落實執行。
(四) 客家文化園區應有永續經營理念，加強行銷計畫，與旅行業者或其他館所策略聯盟，加乘帶動區域觀光人潮，扶植在地特色產業，期藉由國家級設施建設帶動地方發展，並實現客家文化傳承之設置目標。
(五) 園區興建完成後，為永續經營，兩處園區土地如採徵收或價購方式取得，其財源籌措請客家委員會預先妥為規劃。
(六) 依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規定，請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前協助百分之三十規劃設計圖說之審查，俾利苗栗園區儘速實質發包。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中橫公路台8線及台8甲線上谷關至德基路段便道搶通計畫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921地震發生迄今雖已逾9年，惟考量本路段地質是否已穩定，仍不確定，「台8線及台8甲線上谷關至德基路段」後續如何處理需審慎考量。復依行政院歷次核定原則：本路段「暫緩復建」為既定之政策，仍應予以維持。
(二) 惟基於人道考量、提供梨山地區民眾急救與救難等基本維生需求之通行，衡酌經濟部已投入相關資源辦理部分路段工程，爰原則同意交通部辦理便道搶通。因應近日颱風影響，請交通部儘速進行調查分析，並在環境相對穩定原則下，考量工法可行性、地質問題、施工安全、災害風險（土石流及落石等頻率及程度），以及管制開放通車對象、時段及通車安全性等，採取可快速復原之工法及施作方式，儘量避免擾動邊坡，縮短工期並加速辦理，以避免施作期間遭遇汛期而落入「施工－天災受損－停工」之循環。

(三) 本案經費同意交通部所提於該部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支應，請交通部依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另案送工程會審議，俾覈實審核計畫總經費後據以實施。至於管理維護經費，仍援例由交通部公路養護經費支應。

(四) 至於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法、水利法相關規定，及經濟效益評估宜以全路段效益估算等問題，請環保署、經濟部等有關機關協助配合，共同推動解決。

(五) 本便道係定位為急救、救難之便道，請交通部務必嚴加管制通行安全及管理維護措施，並廣為宣導，避免當地居民及一般民眾誤解其功能及可能存在之風險。

(散會：下午4時18分 )
